
基隆市西定國民小學中途輟學學生通報及復學輔導處理作業流程 

◎中途輟學學生類別 

    第一類：未經請假未到校上課達三日以上之學生 
    第二類：學期開學未到校註冊達三日以上之學生 (含新生未入學) 
    第三類：轉學時未向轉入學校報到達三日以上之學生 
    第四類：其他原因失學者 

◎中輟學生處理流程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一類中輟學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二、三、四類中輟學生

 
 

 

 

 

中輟生通報及復學系統：http://www.mlss.edu.tw 

中輟生通報及復學輔導中心學校：安樂中學 TEL：24236600-40、中正國小 TEL:24223064-20

△凡學生有缺曠課情況，導師應即時以電話
聯絡家長，了解學生動向(原因)，必要時
應會同相關人員進行家訪。 

△學生連續曠課滿三日，導師應報請教導處
處理，由學務組寄發掛號信函通知家長。 

△導師及註冊組於學生三天以上未註冊 (含
新生未入學) ，或其他原因失學者，應即
時了解學生動向，以作後續之處理。 

△轉學學生經過三天未到申請轉入學校報到
時，轉出學校註冊組應了解學生動向，列
管處理。 

△學生有中輟狀況時： 
由學務組即時上網路通報 (中輟網址：
www.mlss.edu.tw)，通報完成後以書面函
報所在地之區公所強迫入學委員會、本市
中輟資源中心學校、教育處、警察局少年
隊及各警察分局。 

△學生有第二、三、四類中輟狀況時由註冊
組即時通知學務處學務組上網路通報。 

△通報完成，請列印備份通報單。 
△學務組應將備份通報單一份會知註冊組，  
做有關學籍及成績之後續處理。 

△備份通報單一份送交輔導處，做診斷及轉
介之處理。 

△輔導處經學務組知會中輟學生個案 (備份通報單) 後，應擇時會同相關處室及導師進行追蹤並深入了解中輟原因。 
△協調各處室配合中輟學生個案之輔導，並填寫追蹤輔導記錄表。 
△視學生中輟原因 (個案狀況) 轉介至社會處、警察局、醫療院所等相關機構協同追蹤輔導；轉介後輔導室仍應定期與
轉介單位保持聯繫，瞭解輔導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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△學生經輔導返校復學時，由學校中輟生鑑定安置輔導小組會同處理，做適切之安置措施 (包括編班、補救教學、親師
懇談及個案輔導等) 。 

△學生經輔導返校復學後，輔導室應告知轉介單位，並轉知學務處做復學通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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△生教組於中輟學生個案返校復學後，即時上網路通報復學並公文函報本市中輟資源中心學校、教育處、警察局少年隊

各警察分局及各區強迫入學委員會 。 

△通報完成，請列印備份通報單，會知輔導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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